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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方向，但是勞委會表達反對本勞與外勞薪資脫鉤，勞委會主委

王如玄不惜以「下台」作為賭注也要抵抗「本外勞基本薪資」脫鉤。難道勞委會主委的意

見，可以凌駕其他部會的意見？ 

五、本席認為行政院經濟部、經建會等相關部門應該更有擔當一點，彈性進用外勞的構想是一

項進步，尤其在目前台灣經濟環境如此差的時候，更應該採取開放的政策，且不應該只討

論進用外勞比例，外勞與本勞薪資問題也應該要一併討論。 

六、勞委會主委在公開會議上說，新加坡、香港、韓國等國家外勞薪資皆高於我國，但是在向

各勞工輸出國仲介查詢後，新加坡外勞月薪約美金四五○元左右，相當於台幣一萬三千五

百元，看護工及幫傭約美金三百元左右，相等於台幣一萬元；香港外勞工資約美金五百元

左右，大約台幣一萬五千元；連外勞輸出國泰國，最近也開放引進緬甸勞工，他們給的月

薪約美金二五○元，台幣七千五百元而已。 

七、新加坡、香港的國民所得均高於我國甚多，但他們給予外勞的薪資，卻遠低於我國。這些

國家本國勞工薪資皆高於外勞甚多，就連泰國本地勞工月薪也有美金三五○元；我們卻從

來沒看到國際勞工組織出面譴責這些國家剝削外勞。反觀我國，外勞月薪約美金六三○元

，女傭看護約美金五三○元，遠遠高於國際行情。 

八、眾多製造業廠商要求外勞薪資和本國勞工脫鉤，主要原因在於我國生產的產品，絕大多數

都要外銷，其價格需與其他國家有所競爭，假如人力成本遠高於其他國家，我們的產品還

有競爭性嗎？ 

九、另外勞委會過度管制外勞、外傭的引進，目的在保障本勞的就業機會。但是本勞根本就不

願做外勞做的事。僱外勞照護動作不便的老人，只需 2 萬多元；而僱本勞每月 6 萬元都請

不到人；何況大多數僱主付不起 6 萬元。所以控制外勞人數的機制導致極多家庭的反感與

抱怨。工廠和工程公司也有類似不滿，缺工人卻請不到工人，外勞人數受限，造成工程進

度緩慢。 

十、若是本勞與外勞薪資脫鉤，調漲本勞最低薪資，相對來說資方的成本壓力就不會那麼大，

勞資雙方即能順利達成共識，創造雙贏。我們贊成維護外勞人權，但請同時顧慮到國內雇

主及勞工的工作權，否則廠商不願投資設廠，勞工失業率繼續攀升，皆非全民樂見。 

十一、本勞與外勞薪資脫鉤問題不單是勞工政策的問題，更是經濟政策的重要一環! 如果只是某

個部分單以本位主義用偏狹的立場來看待，犧牲的是台灣整體的利益，連帶的還會使原本

希望被保護的勞工團體受害! 行政院內相關各部會應該好好溝通，讓本勞薪資增加、外勞工

作權益得到保障，亦讓企業可以降低成本，增加國際競爭力，讓台灣在惡劣的國際經濟情

勢中，再一次突破，再一次起飛！ 

十二、以上爰請 貴院盡速針對前述問題深入了解並提出相關對策。 

（二十）本院陳委員根德，鑑於全球人口日漸老化，無論是富裕國或新

興經濟體，財政與醫療負擔愈來愈沉重，無可救藥的阿茲海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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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的病患人數持續上升，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根據資料，全世界有超過 2600 萬人已經罹患阿茲海默症（即老人癡呆症），而一項新預測

表示，這個數字在 2050 年將會成長 4 倍。在這種速率之下，每 85 個人當中在 40 年內就會

有一個得到這種會破壞大腦的病症。 

二、罹患阿茲海默症的病人與其家屬的共同困境，他們必須應負一種無法治癒的疾病，這種疾

病對全球社會，無論是人口日漸老化的富裕國或新興經濟體，財政與醫療負擔都愈來愈沉

重。          

三、倫敦的國際阿茲海默症組織表示，阿茲海默症為二十一世紀最嚴重的社會、醫療與經濟危

機，它估計 2009 年時全球有三千六百萬人有失智症－阿茲海默症中最常見的一種，並預估

2050 年會增為一億一千五百萬人。 

四、阿茲海默症這種病症未被診斷出來的病人，比率高達三分之二，而全球研發中的阿茲海默

藥品，已耗費高達六十億美元，雖有不少國家的醫生開始開出這些藥給病人使用，但它們

只能放緩病人認知功能衰減數個月而已。 

五、本席認為在缺乏有效藥品的情形下，社會層面必須更努力，協助病人及其家屬。各界需要

省思如何分擔落在個人身上的重擔。個人承受的壓力極大，若無更多的社會與財政上的新

措施，阿茲海默症對政府造成的集體成本會更大，因此要求政府對於阿茲海默症必須提早

提出因應措施。 

（二十一）本院陳委員根德，針對宜蘭漁民集結前往釣魚台海域伸張漁

權行動，海巡署、海軍等出動艦艇保護漁民，本席給予高度

肯定；但為求能厚實未來台灣參與國際各方談判之籌碼，行

政院日後應不定時派遣我方艦艇巡視釣魚台海域，特向行政

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九月廿四日，宜蘭漁民發出怒吼，七十五艘漁船不顧海象不佳，大舉出海，廿五日清晨五

點左右，在海巡署艦艇護航下，突破日方艦艇阻撓，一度逼近到距島 2.1 浬左右，達成向日

方抗議的目的，堪稱為台灣史上最大民間護漁行動，向世人宣達保衛傳統漁場的決心。 

二、參與保釣行動的 75 艘漁船，分別掛有「捍衛海疆，誓死保釣」、「釣魚台是我們的」、「

傳統漁場，不容侵犯」白布條，進入釣魚台海域抗議日本侵犯台灣主權、剝奪台灣漁船漁

權。為了保護漁民，海軍也出動艦艇隨行，做海巡署及保釣漁船的後盾。 

三、本席認為，漁民的行動是一種精神的表現，為台灣出一口氣，展現「台灣人的打拚精神！

」以前台灣漁民都能在釣魚台附近捕魚，現在只要接近廿四浬，日本船艦就會驅趕，「用


